通 知

各供应商：
近期我公司不断接到各地区国税局协查个别供应商有关滞留票的通知。所谓滞留票：即供应商给我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后，因开错发票等种种原因需作废处理，但因供应商的原因未及时在增值税发票认证期180天内进行相应的作废处理，致使税务局系统中产生供应商开具给我公司的有效发票但我公司未认证信息，由此产生滞留票。现因个别供应商的此违规行为，各地区国税局对我公司进行了调查，并要求我公司替供应商垫付滞留票相应的税款、罚款及滞纳金的事情时有发生。
因此我公司现特此声明：请供应商对产生的作废发票及时在180天认证期内按规定进行作废处理，否则一旦产生滞留票，而发生我公司垫付滞留票相应税款、罚款及滞纳金等相关费用，将由相应的供应商承担，我公司将在当月货款中予以扣除相应金额。
望周知并请各供应商协助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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